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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 圳 证 券 交 易 所  
 

 

 

关于对莱茵达体育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

的重组问询函 
 

并购重组问询函〔2023〕第 26 号 

 

莱茵达体育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

2023 年 10 月 10 日，你公司直通披露了《重大资产置换及

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（草案）》（以下简称“报告

书”）。我部对上述披露文件进行了事后审查，现将意见反馈如下： 

一、关于交易方案 

1、报告书显示，你公司拟以持有的杭州莱茵达枫潭置业有

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杭州枫潭”）100%股权和南京莱茵达体育发

展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南京莱茵达”）100%股权作为置出资产，

与成都文化旅游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文旅集团”）

置换其持有的成都文化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文旅

股份”）63.34%股份，差额部分以现金方式补足；同时，你公司

拟以现金方式购买成都体育产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

称“成都体产”）持有的文旅股份 3.33%股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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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次交易前，你公司主营业务为房地产销售与租赁、体育。

通过本次交易，你公司将原有部分房地产销售与租赁业务资产置

出，同时置入旅游业务资产。交易完成后，你公司将持有文旅股

份 66.67%股份，你公司主营业务将变更为旅游、体育、房地产

销售与租赁。 

请你公司： 

（1）说明本次交易置入资产主营业务中是否涉及有关行业

主管部门审批或前置许可，是否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等情形； 

（2）结合置出、置入资产所处行业情况、行业发展趋势、

经营前景、财务状况、盈利能力等因素，说明实施本次交易的原

因； 

（3）说明本次交易是否符合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

办法（2023 年修订）》第十一条第（五）项中“有利于上市公司

增强持续经营能力”的规定； 

（4）结合你公司目前经营管理情况、收入规模及本次交易

完成后主营业务变化，说明你公司是否具备控制、经营置入资产

业务所必要的人员和经验储备，交易完成后对文旅股份业务、资

产、人员、机构、财务等方面进行整合的具体计划。 

请独立财务顾问对上述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2、报告书显示，你公司需要以现金方式支付资产置换的差

额 4,195 万元，同时以 2,571 万元购买成都体产持有的文旅股份

3.33%股份，本次交易合计需支付现金 6,766 万元。而你公司 202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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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 1-4月的财务报告显示，你公司流动资产期末余额为 2.46亿元，

其中，货币资金期末余额 1.38 亿元；流动负债期末余额为 2.85

亿元，其中，短期借款、应交税费和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的

期末余额分别为 5,006.94 万元、4,708.57 万元和 3,661.47 万元，

流动比率和速动比率分别为 0.86 和 0.74。请你公司结合货币资

金余额和日常经营及投资计划等，补充说明你公司是否具备足够

支付能力，支付本次交易对价的资金来源、具体筹措安排和筹措

保障措施，以及本次交易对你公司生产经营、财务状况和偿债能

力的具体影响。请独立财务顾问对上述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

意见。 

3、报告书显示，（1）文旅集团下属公司经营的综合性旅游

商业项目开发运营业务与文旅股份从事的旅游业务虽然同属于

“旅游”概念范畴，但不构成同业，亦不存在竞争。（2）文旅集

团下属公司中，大部分公司从事的其他旅游业务与文旅股份从事

的旅游业务虽然同属于“旅游”概念范畴，但不构成同业，亦不

存在竞争；西岭雪山开发、成都文旅酒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与文

旅股份虽然处于同业，但不构成实质性的竞争。 

请你公司结合客户重叠、功能替代、面向市场、主要采购内

容及供应商等方面，补充说明文旅股份与文旅集团不构成同业竞

争或实质性同业竞争的原因及合理性，相关依据是否合理、充分。

请独立财务顾问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二、关于交易标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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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报告书显示，根据现有的《大熊猫国家公园总体规划

（2023-2030 年）》《大熊猫国家公园成都片区建设实施规划

（2021-2025 年）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，文旅股份及其分公司、控股子

公司所经营的旅游项目均位于大熊猫国家公园的一般控制区内，

但目前各详细规划暂未发布，若未来大熊猫国家公园部分细节政

策发生变化，可能对文旅股份以及上市公司的持续经营构成不利

影响。请公司说明如因政策发生变化对文旅股份的经营造成不利

影响，文旅集团是否存在相应补偿措施。请独立财务顾问核查并

发表明确意见。 

5、报告书显示，（1）文旅股份 3 条索道支架建设在西岭雪

山开发持有的国有划拨林草地上。其中，日月坪索道支架占用的

林草地已获得四川省林草局《使用林地审核同意书》，但尚未完

成农用地转建设用地的程序。其他索道尚未办理《使用林地审核

同意书》的程序。（2）日月坪索道上站房位于文旅股份以划拨形

式持有的国有建设用地范围内，日月坪游客接待中心、日月坪索

道上站房等资产尚未取得房屋产权证书。（3）交易对方文旅集团

已出具承诺，如文旅股份及其分公司、控股子公司因土地和房屋

瑕疵问题受到任何处罚或遭受任何损失，均由其承担赔偿责任。 

相关评估报告显示，本次评估未考虑上述瑕疵事项对评估结

果的影响。 

请你公司： 

（1）说明上述不动产权所涉瑕疵产生的具体原因、目前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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改规范的进展、整改规范是否存在实质性障碍； 

（2）说明尚未取得房屋产权证书的资产规模，资产过户、

转移以及后续使用是否存在法律障碍； 

（3）说明本次评估未考虑上述不动产权所涉瑕疵事项对评

估结果影响的原因及合理性； 

（4）补充披露如标的资产因土地和房屋瑕疵问题受到任何

处罚或遭受任何损失，文旅集团承担赔偿责任的具体安排，如损

失计量方式、赔偿期限等。 

请独立财务顾问对上述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，请律

师对问题（1）和（2）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，请评估机构对

问题（3）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三、关于评估情况 

6、报告书显示，本次交易的置出、置入资产均采用资产基

础法和收益法两种评估方法进行资产评估，评估基准日为 2023

年 4 月 30 日，最终均选用资产基础法结果作为本次评估结论。 

（1）拟置出的杭州枫潭 100%股东权益账面价值为 2.65 亿

元，资产基础法评估值为 3.5 亿元，评估增值 0.85 亿元，增值率

32.34%；收益法评估值为 3.35 亿元，评估增值 0.7 亿元，增值率

26.59%。拟置出的南京莱茵达 100%股东权益账面价值为 0.68 亿

元，资产基础法评估值为 0.97 亿元，评估增值 0.29 亿元，增值

率 43.33%；收益法评估值为 0.94 亿元，评估增值 0.26 亿元，增

值率 39.10%。拟置入的文旅股份全部股东权益账面价值为 6.1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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亿元，资产基础法评估值 7.72 亿元，评估增值 1.53 亿元，增值

率 24.66%；收益法评估值为 7.73 亿元，评估增值 1.54 亿元，增

值率 24.80%。 

（2）杭州枫潭历史年度写字楼租金收入最高仅 1,887 万元，

但收益法评估结果显示 2024 年-2050 年写字楼租金收入预测值

由 1,494 万元逐年连续增长至 5,314 万元。南京莱茵达历史商铺

租金收入最高仅 1,002 万元，收益法评估结果显示 2024 年-2041

年商铺租金收入预测值由 773 万元增长至 4,858 万元，且预测

2038 年商铺租金收入大幅跳涨，由 2037 年的 1,037 万元增长至

2038 年的 4,196 万元。 

（3）杭州枫潭资产基础法评估投资性房地产增值 0.84亿元，

增值率 30.75%。南京莱茵达资产基础法评估投资性房地产增值

0.71 亿元，增值率 91.98%。文旅股份资产基础法评估增值 1.53

亿元，增值率 24.66%，其中，长期股权投资增值 0.7 亿元，增值

率达 4,242.44%；无形资产增值 0.53 亿元，增值率达 9,166.62%；

流动资产增值 0.16 亿元，增值率 6.28%，主要系其他应收款评估

增值所致。 

（4）南京莱茵达主要对外出租莱茵之星大厦，目前已整体

出租给江苏缘聚品牌管理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江苏缘聚”），而

南京莱茵达与江苏缘聚之间因房屋租赁合同产生纠纷，南京莱茵

达已于 2023 年 4 月提请民事起诉状。 

请你公司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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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结合置入、置出资产经营业务特点、市场可比案例情

况等，说明本次交易置入、置出资产均采用资产基础法结果作为

本次评估结论的原因及合理性； 

（2）说明杭州枫潭、南京莱茵达收益法评估过程中收入预

测值选取的合理性，置入、置出资产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中，投

资性房地产、长期股权投资、无形资产和其他应收款增值的具体

情况、原因及合理性； 

（3）补充说明南京莱茵达与江苏缘聚的整体出租合同是否

正常履行，后续租金收回是否存在重大不确定性，本次评估是否

考虑上述因素的影响； 

（4）结合前述问题的回复，说明本次交易定价是否公允，

是否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。 

请独立财务顾问、评估机构对上述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

意见。 

7、报告书显示，文旅股份其他权益工具投资余额为 1,466.70

万元，系文旅股份对都江堰御庭旅游项目投资有限公司（以下简

称“都江堰御庭”）的股权投资。2017 年 4 月 15 日，文旅股份

与上海御庭酒店管理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上海御庭”）、苏

州御庭置业管理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苏州御庭”）签署《股权

转让合同》，购买了上海御庭所持有的都江堰御庭 33%股权（对

应 1,650 万元的出资额，2018 年该持股比例被稀释为 16.34%）。

2023 年 1 月 5 日，因都江堰御庭自股权转让交易日起五年内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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利润累计为亏损，达到《股权转让合同》约定的股权退出条件，

文旅股份向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提交仲裁申请，要求转

让方上海御庭赔偿违约损失 1,632 万元，并支付资金占用利息，

担保方苏州御庭对此承担连带责任。因股东之间对都江堰御庭存

在争议事项，评估报告未考虑上述事项对评估结果的影响。 

请你公司： 

（1）说明其他权益工具投资的会计处理，是否符合企业会

计准则的相关规定； 

（2）说明上述案件的具体情况和最新进展，评估报告未考

虑上述事项对评估结果影响的原因及合理性； 

（3）是否存在仲裁败诉的可能，如是，请说明因仲裁败诉

可能给上市公司造成的损失及保障措施。 

请独立财务顾问对上述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，请会

计师对问题（1）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，请评估机构对问题

（2）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，请律师对问题（2）和（3）进

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四、其他事项 

8、报告书显示，文旅集团将于置出资产交割日当天向置出

公司提供借款，用于置出公司清偿与上市公司之间的资金往来。

请公司说明解决资金往来的具体期限，本次交易完成后，上市公

司是否存在资金、资产被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人占用的情形。

请独立财务顾问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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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、报告书显示，本次交易的过渡期间为基准日至交割日，

置入公司运营所产生的盈利或因其他原因增加的净资产以及运

营所产生的亏损或因其他原因减少的净资产，由置入公司本次交

易完成后的全体股东分别享有和承担。请你公司详细说明上述过

渡期损益安排的合理性，是否有利于保护中小股东权益。请独立

财务顾问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10、请你公司按照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

式准则第 26 号——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（2023 年修订）》第

七十二条的相关规定，补充披露相关主体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自

查情况，相关股票交易是否涉嫌内幕交易等违法违规情形。请律

师和独立财务顾问进行核查并对相关股票交易是否涉嫌内幕交

易、是否对本次交易构成障碍发表明确意见。  

请你公司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，并在 2023 年 10 月 26

日前将有关说明材料对外披露并报送我部。 

特此函告 

 

深圳证券交易所 

上市公司管理一部 

2023年 10月 19 日 


